附件三
决赛流程及评分规则
一、决赛资格评选
初赛结束后，根据选手3次初赛成绩的总分进行排名，排名前10的选手有资格参加决赛阶段的角逐。
2、 决赛方式
决赛阶段采用现场分析案例、现场PK竞赛的方式进行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分析提供的案例并现场汇报、相互发问。现场评委针对选手提交的案例分析文本、现场汇报、发问情况进行打分。
3、 评分规则
决赛评审由评委会针对参赛人员提交的分析文本、现场汇报、相互发问的三个维度打分，评分标准如下：
	评分维度
	具体指标
	分值
	评分细则

	语言表达
（共20分）
	流畅性
	10
	选手的口头表达是否清晰、连贯，发音是否准确，语速是否适中，是否能够准确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，避免出现口齿不清、语速过快或过慢等问题。

	
	逻辑性
	10
	选手的表达是否具有逻辑性，内容是否条理清晰、层次分明，是否能够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，避免出现逻辑混乱、前后矛盾等问题。

	发问环节
（共30分）
	回答准确性
	15
	选手的回答是否准确、全面，是否能够抓住问题的核心（符合参考答案标准），且是否能够提供详实的信息和合理的解释。

	
	回答深度与广度
	15
	选手的回答是否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，能够从法学理论视角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学术分析，或者提出新颖的观点或想法。

	结论文本
（50分）
	/
	50
	参考选拔赛中列明的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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